2023年法律援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建立法律援助项目。法律援助是国家建立的为经济困难公民和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制度，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全年接收案件数量500件。开展法律援助案件旁听庭审；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查和当事人受援满意度评价。
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29件，完成全年任务105%。其中，民事案件216件，刑事案件308件，行政案件5件。结案归档案件数431件，结案率 86%。帮助群众挽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六百余万元，其中为农民工讨薪58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法律援助价值的最大化。
3、 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
2023年法律援助区级年初预算20万元，全年实际执行数为20万元，执行率100%。
（二）项目绩效目标  
法律援助2023年安排接收案件数量500件。开展法律援助案件旁听庭审；组织开展法律援助案件质量评查和当事人受援满意度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为保障法律援助业务正常开展，费用支出及时，针对本单位2023年法律援助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
法律援助项目支出绩效评价严格按照淮北市财政局、司法局印发的关于印发《淮北市法律援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规定执行。通过对法律援助专项经费的监督管理，做到专款专用，保障业务的正常开支需求。执行绩效评价报告编报要求，对项目资金投入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由办公室承担对法律援助中心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自评并编制绩效报告；财务室对该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初步审核，按照有关规定组织绩效评价，编写绩效评价报告。
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得评价结论，评价等级：优
4、 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 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经费支出按照财务管理规定，根据金额大小进行先审批后支出，金额超过500元的需通过局长办公会研究才能支付。
（2） 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目标设定依据充分、合理；项目建设符合区委、区政府及上级部门相关规定；实现项目与过程管理有机结合。
（三）项目产出情况。
继续巩固、完善、发展以办案服务为中心的工作格局，进一步调动法律援助机构和广大法律服务人员拓展业务、为民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严格落实《淮北市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明确经费使用范围和保障标准，确保经费保障水平适应办案工作需要。共受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529件，完成全年任务105%。其中，民事案件216件，刑事案件308件，行政案件5件。结案归档案件数431件，结案率 86%。帮助群众挽回各项经济损失共计六百余万元，其中为农民工讨薪58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法律援助价值的最大化。
（四）项目效益情况。
来访来电耐心解答回复，法律援助案件应援尽援，无投诉上访、极端行为事件发生，获得了受援和来访群众的一致好评。
五、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 绩效目标设定不够科学，预算编制不够精确，预算编制绩效导向性有待加强。 
2. 绩效目标设置不够具体明确，预算编制绩效导向性 有待加强。项目的监督管理责任意识还需进一步加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项目的使用过程中的合规性、问题解决反馈 的及时性等过程绩效的重视。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和整改措施
1、细化预算工作，认真做好项目预算。进一步加强内部机构的预算管理意识，严格按照预算的相关制度和要求，本着“勤俭节约，保障运转”的原则进行预算；尽可能的全面不漏项，进一步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合理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在日常项目预算管理中，进一步加强项目预算概念的宣传以及预算执行情况分析，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 梳理内部管理流程，部门整体支出管理情况得到提升。
七、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项目绩效自评结果100分，较好地完成了年初预算规划的各项工作，履行了各项职责，达到了年初绩效目标所设立的主要目标。且已将在相山区政务信息公开网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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